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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保护规划 2050》 
德国政府气候保护政策的基本原则和目标 

— 概要 —  

气候保护规划的形成 

  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在 2013 年的联盟协议中商定：考虑到欧盟制定的目标和

2015 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成果，德国拟明确提出实现目标值（到 2050 年减排 80%
—95%）的步骤，并在完成广泛的社会对话程序之后确定具体措施（气候保护规划）。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3 月，联邦州、乡镇、协会和公民共同为气候保护领域到

2030 年前应付诸实施的战略措施提出了建议。2016 年 3 月，他们将汇集成册的 97 项

建议提交给联邦环境部。 

  在以《巴黎协定》为背景制定《气候保护规划 2050》时，德国政府考虑了这些建

议以及其他研究成果和方案。联邦政府内阁在 2016 年 11 月通过了《气候保护规划

2050》。 

制定《气候保护规划 2050》的目的 

  制定这一气候保护规划的目的是：根据《巴黎协定》的精神，为与完成国内气候

保护目标有关的所有行动领域指明具体的方向。这些领域包括能源供应、建筑和交通

领域、工业和经济以及农业和林业。 

  其核心内容是： 

• 远期目标：以在本世纪中期使德国基本实现气候中和为指导原则 

• 为所有行动领域提供 2050 年以前的指导方针和转型路径 

• 为各个领域设定里程碑和指标，以此作为行动框架 

• 为各个行动领域提供战略措施 

• 确立一个持续调整的机制以实现《巴黎协定》中关于加强自愿努力的规

定。 

与国际气候保护相结合 

  《巴黎协定》在 2015 年 12 月的世界气候大会上通过并于 2016 年 11 月 4 日生

效。该协定是第一个要求所有国家共同承担责任的气候保护协定。通过这项具有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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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力的协定，国际社会以国际法的形式明确表达了这样一个共识：与工业化前相

比，全球气候升温必须明显控制在 2 摄氏度以下，并应尽力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下。 

  协定所有的缔约国均对坚决实施气候保护措施负有明确的义务。对欧盟和德国而

言这意味着：必须在 2020 年以前重新公布或更新气候保护目标。从 2025 年开始，针

对 2030 年以后制定的目标应比迄今制定的目标要求更高。 

  欧盟的环境和能源政策对德国的气候保护政策有直接影响。欧盟的温室气体排放

基本由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ETS）和欧盟责任分担决定（ESD）平均处理。 

  德国政府相信，在能源产业和（部分）工业领域，高效的排放权交易体系是欧盟

在气候保护方面的一个关键工具。因此德国主张在欧盟层面上加强该体系。 

目标：到 2050 年基本实现气候中和 

  德国政府在 2010 年决定，在 2050 年以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 80%至 95%（与

1990 年相比）。德国政府继续坚持这一长期目标，并将在该目标的框架下为承担《巴

黎协定》的义务做出应有的贡献。政策的制定也考虑到了《巴黎协定》中确定的、在

本世纪后半期实现全球气候中和的目标。 

  作为主要工业国和欧盟中经济实力最强的成员国，德国负有特殊的责任。我们现

在制定的《气候保护规划》就已经以在本世纪中期基本达到气候中和为指导原则。德

国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高于欧盟平均水平，更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样应当注

意，构成《巴黎协定》基本骨架的国家自主贡献的总额尚不足以将全球气候升温控制

在 2 摄氏度以内。因此每个缔约国都有超额完成以往提出的自主贡献的义务。 

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战略 

  德国政府主要依靠技术中立原则和开放创新来达到既定的目标。德国政府相信，

围绕最佳创意和技术进行开放的竞争可以促进德国的气候中和进程。《气候保护规划

2050》是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战略，为所有行动领域提供到 2050 年的指导，同时也

为即将进行的投资（特别是 2030 年前的投资）提供指导——该战略可以通过清晰的政

策框架避免不当投资和结构断裂。 

  《气候保护规划》引导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可再生能源和能效今后将成为标准

的投资对象。《气候保护规划 2050》由此为德国经济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使之在一个

不断去碳化的世界里继续保持竞争力。 

指导原则 2050 和里程碑 2030 

  《气候保护规划》以 2050 年的气候保护目标为出发点针对所有行动领域设定了指

导原则、里程碑和措施。同《气候保护行动纲领 2020》一样，确定《气候保护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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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中的行动领域依据的是国际通行的用于温室气体报告的“源原则”。例如，根

据这一原则，使用家电而生成的排放归于能源产业，因为电能同时也是排放之

“源”。《气候保护规划 2050》中确定的行动领域为能源产业、建筑、交通、工业、

农业和土地利用以及林业。此外还有一些跨领域的目标和措施。 

  指导原则为每个行动领域勾勒出 2050 年的前景，而里程碑和措施则以 2030 年为

导向。制定指导原则和设定里程碑的基础是对现有气候保护方案的评估，同时包括对

各行动领域内的必要转型的分析。按照 2030 年应当达到的阶段目标，德国的温室气体

排放总量至少应比 1990 年降低 55%（作为初始值的排放总量为 12.48 亿吨二氧化碳当

量）。德国政府首次在《气候保护规划》中就分支领域的目标取得了一致意见。这些

目标为各行动领域到 2030 年在减排中的比例设定了框架。以后将对这些目标进行全面

的成效评估（impact assessment）。在与相关各方讨论之后，这一评估将为在 2018 年

调整分支领域的目标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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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设定目标相关的行动领域的排放量： 
 

行动领域 1990 年 
（百万吨二氧
化碳当量） 

2014 年 
（百万吨二氧
化碳当量） 

2030 年 
（百万吨二氧
化碳当量） 

2030 年 
（与 1990 年相比 

减少%） 

     

能源产业 466 358 175 – 183 62 – 61 % 

建筑物 209 119 70 – 72 67 – 66 % 

交通运输 163 160 95 – 98 42 – 40 % 

工业 283 181 140 – 143 51 – 49 % 

农业 88 72 58 – 61 34 – 31 % 

部分和 1209 890 538 – 557 56 – 54 % 

其他 39 12 5 87% 

总和 1248 902 543 – 562 56 – 55 % 

 

部分战略措施 

  以下介绍几个从《气候保护规划 2050》中选出的战略措施： 

• 德国政府成立了一个“经济增长、结构转型和地区发展”委员会。该委

员会隶属联邦经济和能源部，与其他部委、联邦州、乡镇、工会、相关企业的

代表、行业和地方参与者合作。面对必要的转型进程，需要为相关行业和地区

提供可以实现的前景，以此为基础商定必要的具体实施步骤并从资金上创造条

件。前期工作应赶在本届议会任期中开始，以便委员会在 2018 年初开始工作

并尽可能在 2018 年底提交结果。委员会应为支持结构转型设计一套混合性的

政策工具，将经济发展、结构转型、社会可承载性和气候保护结合在一起。其

中包括在需要完成结构转型的领域和地区进行必要的投资及相关资金的筹措。 

• 《气候保护规划》提供了一个使建筑存量接近气候中和的路线图，其核

心措施是继续逐步改进为新建住宅和对现有住宅进行大规模改造而制定的节能

标准，同时将支持资金集中用于可再生能源供热系统。 

• 为道路运输领域制定的气候保护规划提出了在 2030 年以前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量的策略。制定有关规划时也考虑了欧盟层面的相关建议。规划内容既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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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乘用车以及轻型和重型商用车的排放，也涉及零排放的能源供应及所需的基

础设施，还包括不同领域间的配合（通过电动汽车）。 

• 德国政府将与工业界共同提出一个旨在降低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温室

气体排放的研发项目，促进向气候中和的过渡。二氧化碳的工业化循环利用

（碳捕集和利用）也是选项之一。 

• 德国政府将与各联邦州共同努力，促进肥料管理法的全面实施和贯彻执

行，特别是肥料管理条例和计划中的要求企业在使用肥料的过程中运用优良实

践的规定，目的是在 2028 至 2032 年达到德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提出的每公顷

70 千克施氮量的目标值。 

• 在土地利用和林业领域，保持和增强森林的碳汇能力位于突出的位置。

措施之一是努力增加德国的森林覆盖面积。另外，德国政府还主张增加“森林

经营”和“改善农业结构和海岸防护”（属于联邦和各州的共同任务）这两个

资金支持领域中的气候保护成分。 

• 还有一个需要检验的领域是如何进一步发展德国的税收制度，使其对

2050 年气候保护目标的实现起到推动作用。德国政府将以更多的经济手段鼓

励排放者降低环境压力，走向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这方面的研究对象是

某些税种的激励效果是否会对气候产生负面作用。 

持续调整的进程 

  《气候保护规划 2050》勾勒出了技术、经济、社会和文化逐步转型的进程。这是

一个需要持续进行调整的过程，既需要科学界的支持，也需要社会在整个过程中的积

极参与和辩论。 

  同时，《气候保护规划 2050》还将根据《巴黎协定》不断作出调整。由于《巴黎

协定》要求各国不断强化其自愿努力，因此我们也需要经常检查规划中设定的阶段目

标和里程碑、转型路径和相关措施是否仍然符合目标要求。如有必要则根据技术、社

会、政治、社会各阶层的承受力、经济发展和变化以及经济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

调整。 

实施计划 

  德国政府将与联邦议会共同商议，通过含有详细措施的实施计划将本规划具体

化。第一个实施计划预计于 2018 年通过。之后需要对其减排作用进行量化评估。社会

中各种气候保护力量形成的同盟将参与制定实施计划。各方将对计划中的措施可能引

起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影响进行评估，并从政策角度作出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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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阶段实施计划的执行情况将在 2015 年以来开始公布的气候保护年报中得到体

现，以便根据需要及时作出政策调整。 

 

您可以通过以下链接下载德国政府制定的《气候保护规划 2050》：

www.bmub.bund.de/N53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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